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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诞生以来，普通法历史上先后出现三种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即合同相对人标准、已

知第三人标准和可预见第三人标准。从我国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国情来看，宜将已知第三人标准作为目前第三人范围的

界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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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民事责任归责的第三人范围界定

关于第三人范围的界定问题，在会计师民事责任中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会计民事责任中第三人范围，是指会计师

应对多大范围内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在我国也称

利害关系人，我国《注册会计师法》等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均

使用了利害关系人的概念，但《注册会计师法》并未对利害关

系人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第一次对利害关系人作出界定的

是最高院 2007年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

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简称《事务所侵

权规定》）。从该规定来看，利害关系人包括两种人：合理信赖

审计报告人和使用审计报告人。然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

具体理解合理信赖，是否一切使用报告的人都属于利害关系

人，仍存在诸多疑问。笔者认为，第三人范围界定问题的关键

在于明确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标准，纲举目张，因此有必要深入

研究利害关系人范围的界定标准。

一、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之历史演变

普通法事实出发型诉讼的司法传统，使其能够在司法实

践中根据社会发展迅速对会计师责任问题作出调整，所以首

先对有关第三人范围作出界定的是普通法，司法实践最为丰

富的也是普通法，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也基本上来自普通法，

故有必要对普通法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的历史演变进行适当

梳理。自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诞生以来，普通法历史上先后出

现三种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

1. 合同相对人标准。合同相对人标准认为，在会计师民

事责任中，会计师对第三人是否承担责任，取决于会计师与第

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鉴于一般情况下会计师仅与委

托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会

计师一般不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合同相对人标准是美国卡多

佐大法官在 1924年的厄特马斯案中提出来的，故又称厄特马

斯标准。在厄特马斯案中，受到委托人 S公司的欺诈，被告会

计师出具了关于 S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的不实财务报表，S公

司通过不实财务报表骗取了原告厄特马斯公司的贷款，最后

导致厄特马斯公司未能收回贷款受到损失。负责审理本案的

卡多佐大法官认为，在过失性不实陈述致人受损时，不实陈述

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人原则，陈述

人无须对受害人负注意义务；但如果受害人是陈述人与其委

托人之间合同关系的主要受益人，则陈述人应对受害人负注

意义务。在本案中，被告会计师并不知道 S公司会利用审计报

告去向原告厄特马斯公司申请贷款，厄特马斯公司并非 S公

司与会计师之间委托审计合同的主要受益人，故会计师对厄

特马斯公司无注意义务，亦无须承担责任。

卡多佐大法官在本案中坚持会计师作为过失性不实陈述

人对未知的第三人无注意义务，表达了对过失性不实陈述下

合同相对人标准的支持，故厄特马斯案一直被视为过失性不

实陈述适用合同相对人标准的象征；但卡多佐法官同时也提

出了合同主要受益人作为合同相对人标准的例外，以弥补合

同相对人标准的不足。合同相对人标准的缺陷是用合同关系

来衡量会计师有无注意义务，忽视了会计师的执业过失。卡多

佐大法官之所以坚持合同相对人标准，其原因在于如果将会

计师的执业过失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则有可能会导致会

计师对任何使用审计报告遭受损失的第三人都要承担责任，

结果可能会大大加重会计师的责任，这种不加控制的责任会

摧毁尚在襁褓中的会计职业。由此可见，卡多佐大法官在考虑

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时不仅注意了界定标准本身的法律逻

辑，更注意了界定标准的社会影响。在会计职业伴随着强制审

计制度的实施迅速壮大起来后，社会政策因素发生了变化，合

同相对人标准也逐步被抛弃，直至出现英国在 1964 年

Hedley Byrne 案中提出的已知第三人标准。

2. 已知第三人标准。已知第三人标准认为，在会计师民

事责任中，会计师作为过失性不实陈述人，应对合同以外的第

三人负注意义务，该第三人仅限于会计师已经知道或已经预

见并会信赖其陈述的第三人。已知第三人标准萌芽于英国

1964年的Hedley Byrne案，故也称 Hedley Byrne标准。Hedley

Byrne案虽然提出了特殊信赖关系，但并未对已知第三人标

准进行理论总结。

真正将已知第三人标准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美国法学会

在 1965年制订的《侵权法重述》（域）第 522条，因此，该标准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86窑 援 下旬

又称侵权法重述标准。《侵权法重述》（域）将陈述人主观过错

状态分为欺诈与过失，分别适用了不同的责任范围标准。该法

认为，欺诈违反的是诚实义务，过失违反的是必要的注意义

务。如果陈述人违反诚实义务，则每个因信赖陈述人而遭受损

失的人都可以要求陈述人承担责任，故在欺诈情形下陈述人

必须对任何第三人承担责任；如果陈述人违反注意义务，则只

有当陈述人知道其陈述信息将用于某一特定交易而仍提供信

息时，该信息的使用人才能要求陈述人承担责任，故在过失情

形下陈述人仅对已知第三人承担责任。在会计师民事责任领

域，每个人都可以合理期待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是诚实的，

并可以依赖该报告进行决策，如果会计师违反诚实义务，则每

个因信赖该报告而受到损失的人都可以要求会计师承担责

任；但在过失情形下，会计师仅对其已经知道会信赖并利用其

审计报告的第三人负注意义务并承担责任，而不应将注意义

务扩展到会计师毫不知情的陌生人。

以 Hedley Byrne案和《侵权法重述》（域）为代表的已知第

三人标准在第三人范围问题上突破了合同相对人标准的限

制，但由于普通法国家侵权法的迅猛发展，已知第三人标准出

台后并没有在司法领域得到大量的应用，很快又让位于可预

见第三人标准。

3. 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可预见第三人标准认为，在会计

师民事责任中，会计师作为过失性不实陈述人，不仅应当对已

经知道或已经预见的第三人负注意义务，而且还应当对任何

可以合理预见的其他第三人负注意义务。可预见第三人标准

在美国 1983年的 Rosenblum案中被正式提出。在案中，原告

通过换股持有巨人公司的股票，换股比例是参照巨人公司

1971年的财务报表确定的，但巨人公司通过会计舞弊行为掩

盖了其亏损严重的事实最终破产，导致原告持有股票作废。依

照合同相对人标准，原告并非巨人公司会计师的合同相对人；

依照已知第三人标准，原告也不是巨人公司会计师在 1971年

度审计时已经知道的报表使用人，故无论是依照合同相对人

标准，还是依照已知第三人标准，原告都无法从会计师处获得

赔偿。然而，主持本案终审的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施瑞伯法

官却对上述两个标准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会计师对第三人

民事责任既不是合同责任，也不是普通的侵权责任，而相当于

因产品缺陷引起的产品责任，既然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应当对

一切因使用缺陷产品致损的消费者承担责任，会计师也应当

对可以合理预见的一切使用瑕疵审计报告致损的第三人承担

责任。在本案中，巨人公司会计师知道巨人公司将在商业活动

中使用其出具的财务报表，也就应该预见到原告会因为信赖

其财务报告而受到损失，所以巨人公司的会计师应对原告承

担责任。

Rosenblum案诞生的背景是，普通法国家的侵权法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迅速发展，许多学者和法官不满足于会计

师仅对合同相对人和已知第三人承担责任，主张扩大会计师

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和民事责任，于是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就

应运而生了。可预见第三人标准虽然在逻辑上更彻底，在适用

上更简单，但这种无限扩大会计师对第三人的责任流弊甚大，

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抵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已知

第三人标准。美国 1992年的 Bily案标志普通法在会计师注

意义务方面重新采纳了已知第三人标准，此后美国的许多州

也相继放弃了可预见性标准，到了上世纪 90年代末普通法已

重新转向比较温和的已知第三人标准。

二、我国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之选择

时至今日，可以说普通法关于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仍没有

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每一个案件都可能出现不同的裁判结

果。那么，在我国会计师民事责任中，究竟应如何界定第三人

的范围。笔者认为，不宜采用可预见第三人标准，而应采用已

知第三人标准。

1. 采用可预见第三人标准，盲目扩大会计师对第三人责

任范围存在诸多不利之处。

其一，对会计师显失公平。财务报表虚假首先是客户的责

任，会计师的责任是第二位的，这不仅是因为编制财务报告是

客户的职责，更是因为审计报告的传播范围完全在客户的控

制之下。客户对外发送审计报告的方式以及其后的累加效应，

可能导致会计师一个小小的判断失误变成一连串损失的源

头。在这些案件中，客户通常都破产了，要求会计师对所有这

些损失承担责任，显然超出其过错程度。判决会计师对可预见

第三人负有注意义务，实际上将会计师作为第三人的无限担

保人，而会计师并没有向第三人收取任何费用，故对会计师而

言显失公平。

其二，对提高审计质量不利。采用可预见第三人标准主要

理由之一是，能够提高审计质量或抑制劣质审计。但判决会计

师承担承担过大赔偿责任后，会计师事务所有可能会采取防

御性的审计策略，要么在承接审计业务时变得非常谨慎，剔除

它们认为高风险的客户；要么进行详细审计，为避免诉讼增加

不必要的审计程序，在审计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只能导致降低

审计质量。现在也没有证据证实，实行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后会

计师事务所提高了审计质量。

其三，对激励第三人谨慎投资不利。审计报告的公共属性

造就了会计师———财务报表提供人（客户）———报名使用人

（第三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将第三人视为

弱势群体，忽视了第三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在实践中有相当一

部分第三人是专业投资机构，他们通常拥有相当强的财务分

析能力，本身有能力避免损失的发生，也没有单纯依赖会计师

提供的财务报表。如果要求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投资决策承担

责任，等于是会计师额外对这些第三人承担了投资失败的风

险，显然不利于激励第三人谨慎投资，也无助于培育更加理性

的投资人群体。其四，对及时保护第三人利益不利。实行可预

见第三人标准，扩大第三人范围带来的必然后果是法院受理

诉讼急剧增长，这些涉及大量投资人的诉讼均为群体诉讼，无

论会计师事务所，还是客户公司，第三人都将投入巨大的诉讼

成本，且关于会计师执业过失涉及很多技术性问题，必然造成

诉讼迟延，审理时间很长。这对于及时弥补第三人的损失和及

时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显然是不利的。

2. 采用已知第三人标准，适当限制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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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总结了笔者在财务管理双语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模式，具体包括案例设计、案例研究、课堂报告、全班讨

论、小组答辩、研究报告和成绩评定等多个步骤，其实施的有效性在于对细节的操作。该文分别对每个具体环节的设计和执

行进行了细致的经验总结，并重点描述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关键词】财务管理 模式 案例

杜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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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双语案例教学经验分享

目前，笔者在国内某高校从事财务管理双语课程的教学

工作，经过几轮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效果较好的教学模式。

该模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其中案例教学

部分是最为学生所称赞和接受的。现笔者期待与同行分享和

切磋教学经验。

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是指使用母语以外的第二

语言进行非语言学科教学的方式。目前我国各大中专院校以

及本科、硕士、博士等各个层次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的财务管理

都是西方财务管理，即公司理财。其选用的教材也逐渐由我

国学者编写、编译、逐步转向使用英文翻译版、直至使用英文

原版教材，以便于原汁原味的学习西方的财务理论。这就给双

语教学提供了必要性。财务管理教学中，案例教学通常被视

为重要环节。借鉴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教学经验，案例教学非常

适合财务管理这种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级智能学科。根据案例

在教学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笔者在本文

中探讨的案例教学主要是指：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指导下对

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的一种方法，要求学生围绕所要解决的问

题，提出自己的思路与方法。

一、财务管理双语课程中案例教学的特殊作用

第一，财务理论有一定深度和广度，且理论假设较多，学

生在学习复杂、抽象的理论时，通常只注重对理论本身的理

解，对理论的应用前提或限制条件不能完全掌握。并且西方财

范围则存在诸多优势。

其一，符合我国对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性质的定性。

从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理论、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在我国

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与已知第三人

标准的法律基础相吻合。从侵权责任法理论来看，侵权责任法

的基本理念是任何人应当就自己的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

担责任，在会计师存在过失，而第三人无过错的情形下，由会

计师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符合侵权责任法的法律逻辑，且

侵权责任的存在不以侵权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

提，将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避开了会计师与第

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难题。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

看，最高法院出台的《事务所侵权规定》第 1条已将会计师事

务所对第三人的责任认定为侵权责任，当然会计师对第三人

的侵权行为并非一般的侵权行为，而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在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方面采取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

相比违约责任更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预见第三

人标准将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视为产品责任，将会计师的责

任类似于制造商对消费者的责任，这显然忽视了两者之间的

区别，也与我国理论储备和司法实践不合。

其二，符合我国国情。在西方，可预见第三人标准取代已

知第三人标准的背景是，会计师事务所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

经壮大，许多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收入均已远超其他职业

如律师事务所，扩大会计师民事责任不可能危及会计职业的

存亡，但在我国会计业务是在 20世纪 80年代才真正开展起

来，至今不过 30年，发展很不成熟，如果贸然扩大会计师民事

责任，可能会摧毁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会计职业。所以，从

我国国情来看，宜采取已知第三人标准，适当限制会计师对第

三人责任范围问题。

综上所述，从第三人范围界定标准的历史演变来看，其经

历了如此大的变化，固然与法律本身的逻辑性有一定联系，但

法律逻辑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主要还是由特定时期的政策

性因素决定的。所以，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问题从表面上看是

一个法律问题，究其实质却是一个政策问题。从我国法律规

定、司法实践和国情来看，宜将已知第三人标准作为目前第三

人范围的界定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它还将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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